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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住宅，政府得視財務狀況

擬訂計畫，辦理補貼住宅之

貸款利息、租金或修繕費用

；其補貼種類如下： 

一、自建住宅貸款利息。 

二、自購住宅貸款利息。 

三、承租住宅租金。 

四、修繕住宅貸款利息。 

五、簡易修繕住宅費用。 

申請前項住宅補貼，同

一年度僅得擇一辦理。接受

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除經

行政院專案同意外，不得同

時接受二種以上住宅貸款利

息補貼；接受政府住宅費用

補貼者，一定年限內以申請

一次為限。 

針對專供原住民族居住

之社會住宅，其所涉前二項

之一定所得及財產基準與補

貼方案，中央主管機關應斟

酌原住民族之經濟能力會同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 

第一項一定所得及財產

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之住宅，政府得視財務狀況

擬訂計畫，辦理補貼住宅之

貸款利息、租金或修繕費用

；其補貼種類如下： 

一、自建住宅貸款利息。 

二、自購住宅貸款利息。 

三、承租住宅租金。 

四、修繕住宅貸款利息。 

五、簡易修繕住宅費用。 

申請前項住宅補貼，同

一年度僅得擇一辦理。接受

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除經

行政院專案同意外，不得同

時接受二種以上住宅貸款利

息補貼；接受政府住宅費用

補貼者，一定年限內以申請

一次為限。 

第一項一定所得及財產

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以原住民族委員會 103 年

台灣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

報告中指出，原住民族年家

庭收入狀況為全體國民年家

庭收入之六成一，平均僅有

65 萬元，此外亦指出約有

四成的原住民族為全體原住

民族之經濟弱勢組，若以各

地方政府認定之低收入戶統

計而言，原住民族約有

7.3%為低收入戶，較全體家

庭之 1.79%相差甚大，故原

住民族經濟狀況非能與一般

國民同一而語。 

二、住宅法第一條及明文，為

健全住宅市場，提升居住品

質，使全體國民居住於適宜

之住宅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

境。然原住民族住宅政策具

有其特殊性，故應該具有其

特殊性，衡諸各項經濟差異

等狀況，應對於原住民族之

住宅政策，有其特別之規劃

。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趙召集委員天麟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一)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黨團協商」；(二)案本院委員鄭天財等 18 人擬具「住宅法第二

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經第 2 會期第 12 次會議決議，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爰於本次會議合併進行討論。 

報告院會，本案因尚待協商，現作以下決議：「協商後，提出本次會議處理。」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

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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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9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52101392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

竣，並決議毋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10 月 19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5129 號函。 

二、本會經於 105 年 12 月 5 日舉行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

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賴召集委員士葆補充

說明。 

三、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經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5 次會議（105.10.7）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財政委員會於 105 年 12 月 5 日舉行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全體委員會議，由賴召集委員士

葆擔任主席，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會中除由

財政部許部長虞哲列席說明修正要旨並答復委員質詢外，同時邀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李主

任委員瑞倉說明該會對修正案之立場並答復委員質詢，另法務部亦派員列席備詢。 

貳、財政部許部長虞哲說明修正要旨 

一、修法背景 

(一)為活絡我國債券市場、協助企業籌資及促進資本市場發展，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2 條

之 1 規定，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暫停徵公司債及金融債券之證券交易稅 7 年，停徵期

限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屆滿。考量目前我國債券市場尚處於低利狀態，倘公司債及

金融債券恢復課徵證券交易稅，恐影響企業籌資及經濟發展，爰續停徵證券交易稅

有其必要。 

(二)為發展國內債券市場，加強我國金融商品多元化，爰擬暫停徵以債券為主要投資標

的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以下簡稱債券 ETF）之證券交易稅，以增進我國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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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次級市場流動性及提高小額投資人參與債券市場機會，並提供企業較佳之籌資環

境。 

二、修正重點 

(一)參考經濟景氣循環週期，續暫停徵公司債、金融債券之證券交易稅 10 年，自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 

(二)暫停徵債券 ETF 之證券交易稅 10 年，自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並規

定其投資標的限於國內外政府公債、普通公司債、金融債券、債券附條件交易、銀

行存款及債券期貨交易之契約。 

三、預期效益 

(一)續暫停徵公司債及金融債券之證券交易稅，有助於活絡債券市場、協助企業籌資，

提升競爭力。 

(二)為發展債券 ETF 市場，暫停徵該基金受益憑證之證券交易稅，可促進我國債券市場

穩定性及流動性，提高價格透明度，有助金融主管機關推動金融進口替代政策。 

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李主任委員瑞倉說明 

有關財政部擬具「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2 條之 1 修正草案，金管會認為對於金融市場之

發展有顯著效益，並表達支持立場。 

針對暫停徵公司債及金融債券證券交易稅部分，為協助企業籌資及促進資本市場發展，

現行已明定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 7 年內暫停徵（即至 105 年年底屆滿）公司債及金融債券之證

券交易稅，於實施期間，國內債券市場無論公司債或金融債之發行餘額皆有顯著成長，對於

「協助企業籌資及促進資本市場之發展」等政策目標，確有實益。考量現階段國內經濟景氣

尚未明顯回溫，為避免復徵證券交易稅造成國內公司債及金融債券發行成本增加，致影響企

業籌資及經濟發展，金管會支持延長現行條文的施行期間，以持續提供友善環境協助企業籌

資並促進資本市場之發展。 

另現行公司債及金融債停徵證券交易稅，而以投資債券為主之上市（櫃）債券指數股票

型基金須課徵 0.1%證券交易稅，導致投信公司無發行該類商品之意願，而完全沒有證券交易

稅收入。故暫停徵上市（櫃）債券指數股票型基金之證券交易稅，將有助活絡我國債券市場

，同時發展本國上市（櫃）債券指數股票型基金市場，提供投資人更為便捷管道投資債券市

場，並可進一步推動債券市場金融商品多元化之創新與發展，形成良性循環，政府亦能間接

增加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個人綜所稅之稅收，而達到三贏之局面。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財政部及金管會首長說明並進行詢答後，旋即進行協商，經充分討論後完成審

查，審查結果，照案通過。 

伍、本案毋須交由黨團協商。 

陸、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賴召集委員士葆補充說明。 

柒、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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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會通過
行政院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二條之一 為活絡債券市場，

協助企業籌資及促進資本市場

之發展，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暫停徵公司債及

金融債券之證券交易稅。 

為促進國內上市及上櫃債

券指數股票型基金之發展，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

起至一百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暫停徵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募集發行以債券為主要投資標

的之上市及上櫃指數股票型基

金受益憑證之證券交易稅。但

槓桿型及反向型之債券指數股

票型基金受益憑證，不適用之

。 

前項債券指數股票型基金

之投資標的，限於國內外政府

公債、普通公司債、金融債券

、債券附條件交易、銀行存款

第二條之一 為活絡債券市場，

協助企業籌資及促進資本市場

之發展，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暫停徵公司債及

金融債券之證券交易稅。 

為促進國內上市及上櫃債

券指數股票型基金之發展，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

起至一百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暫停徵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募集發行以債券為主要投資標

的之上市及上櫃指數股票型基

金受益憑證之證券交易稅。但

槓桿型及反向型之債券指數股

票型基金受益憑證，不適用之

。 

前項債券指數股票型基金

之投資標的，限於國內外政府

公債、普通公司債、金融債券

、債券附條件交易、銀行存款

及債券期貨交易之契約。 

第二條之一 為活絡債券市場，

協助企業籌資及促進資本市場

之發展，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一月一日起七年內暫停徵公司

債及金融債券之證券交易稅。 

行政院提案： 

一、考量國內債券市場仍處於低

利狀態，為避免現行條文所定

期限屆滿後，公司債及金融債

券恢復課徵證券交易稅，將影

響企業籌資及經濟發展，爰參

考經濟景氣循環週期，將現行

條文列為第一項，明定公司債

及金融債券暫停徵證券交易稅

至一百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二、為發展國內債券指數股票型

基金，活絡我國債券市場，並

參酌公司債及金融債券暫停徵

證券交易稅之期間，爰增訂第

二項，明定上市及上櫃債券指

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暫停徵

證券交易稅之期間為一百零六

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另考量主要

運用債券衍生性商品來追蹤、

模擬或複製債券標的指數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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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債券期貨交易之契約。 向倍數或反向倍數表現（包含

直接追蹤具有正向倍數或反向

倍數表現之債券標的指數）之

槓桿型及反向型債券指數股票

型基金，其投資標的既係以債

券衍生性商品為主，爰於但書

定明上開類型之債券指數股票

型基金受益憑證不適用暫停徵

證券交易稅。 

三、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債券指數股票型基金

指以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債

券指數表現，並在證券交易市

場交易之基金。鑒於暫停徵債

券指數股票型基金之證券交易

稅之目的係為增加債券次級市

場流動性及提高小額投資人參

與債券市場機會，爰增訂第三

項，明定前開債券指數股票型

基金之投資標的限於國內外政

府公債、普通公司債、金融債

券、債券附條件交易、銀行存

款及債券期貨交易之契約。另

為避免債券指數股票型基金投

資於轉（交）換公司債及附認

股權公司債等具有股權性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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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爰明定其投資公司債之

範圍僅限於普通公司債。 

審查會：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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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賴召集委員士葆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毋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

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二條之一。 

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二條之一  為活絡債券市場，協助企業籌資及促進資本市場之發展，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

一日起至一百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暫停徵公司債及金融債券之證券交易稅。 

為促進國內上市及上櫃債券指數股票型基金之發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

一日起至一百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暫停徵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發行以債券為主

要投資標的之上市及上櫃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之證券交易稅。但槓桿型及反向型

之債券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不適用之。 

前項債券指數股票型基金之投資標的，限於國內外政府公債、普通公司債、金融

債券、債券附條件交易、銀行存款及債券期貨交易之契約。 

主席：第二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秉叡 

主席：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一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助產

人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 16 人擬具「助產人員法

第十二條、第十二條之一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顏寬恒

等 17 人擬具「助產人員法第四條、第十二條及第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